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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 12月 5日至 22日，日内瓦 
临时议程项目 12 
第六次审查会议建议和决定的后续 
工作和《公约》的今后审查问题 

  《生物武器公约》执行支助股：未来规划 

  南非提交 

 一. 现有安排 

1.  2006 年，第六次审查会议建立了《生物武器公约》执行支助股，“2007-
2011 年期间由缔约国供资”。支助股于 2007 年 8 月开始运作，按照任务中的具
体说明，设在联合国裁军事务厅日内瓦办事处，由三名专职人员组成。 

2.  执行支助股的经费全部由《生物武器公约》缔约国提供，来自 2007-2010 年
闭会期间进程年度专家会议和缔约国会议的预算，2011 年来自第七次审查会议
及其筹备委员会的预算。2007-2010年闭会期间进程的预算于 2006年经第六次审
查会议核准(见 BWC/CONF.VI/4)；审查会议预算于 2010 年 12 月经缔约国会议
核准(见 BWC/MSP/2010/5/Rev.1)。执行支助股预算包括三名工作人员的薪资支
出、再加上少量旅费(10,000或 20,000美元)和办公设备支出(5,000美元)。 

3.  这种供资方法较为方便，但这意味着实际上只有参加某一年会议的缔约国分
担支付执行支助股当年的费用。由于《生物武器公约》本身没有关于执行支助股

的条款，所以是否可以要求所有缔约国为执行支助股缴纳会费摊款，还是一个问

题。 

4.  有些缔约国为执行支助股提供了自愿捐助，通常用于执行支助股任务之内的
具体项目(例如关于国家执行、提高认识或建立信任措施的研讨会)。 

5.  裁军事务厅为执行支助股免费提供了大量行政支助，包括办公场所、电话、
复印、差旅安排等。这样做的依据是大会每年关于《生物武器公约》的决议(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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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的一份为第 65/92 号)，该决议请联合国秘书长“继续向保存国政府提供必要
的协助，并提供为执行各次审查会议的决定和建议而可能需要的服务”。 

6.  虽然执行支助股行政上设在裁军事务厅，其工作人员也由裁军事务厅管理，
但是在政策问题上它完全属于《生物武器公约》缔约国，其工作全部由缔约国通

过闭会期间进程主席或审查会议主席指导。 

 二. 2007-2010年执行支助股的经验 

7.  已经证实执行支助股的运作基本成功，受到了各地理和政治范畴的缔约国的
欢迎。它显然符合一项真实需要，对其服务的需求很快超出了其十分有限的能

力。已证明其任务授权相当灵活，足以覆盖缔约国要求执行支助股采取的所有活

动；执行支助股未发现目前的任务授权在实践中有任何限制。 

8.  人力和财政资源一直是执行支助股活动最主要的制约因素。产生这一制约因
素的主要原因是，5 年来执行支助股的预算和结构所依据的是假设而非妥善规
划，导致对活动和支出的估计不足。缺乏规划的原因是管理资料匮乏，而审查会

议期间也缺少规划的时间。过去 5年可以接受这种局面，但今后却不应该接受这
种局面，因为已经掌握了 5年以来的管理资料，而且可以找到时间制定规划和预
算。 

 三. 未来可能的安排 

9.  关于执行支助股未来结构和规模的任何决定都需要与缔约国决定在 2012-
2016 年期间开展的任务密切相关。过去一年中，缔约国提到了各种可能的新职
能，但是就执行支助股的作用和职能尚未达成一致意见。如前所述，若再次依据

假设来确定执行支助股的结构和预算，将无法令人接受。应该在就执行支助股的

作用和职能达成一致后，依据妥善规划来确定其结构和预算。由于只有在审查会

议接近尾声时才能实现这一点，因此审查会议期间显然不会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妥

善规划。 

 四. 建议 

10.  兹建议： 

(a) 审查会议就执行支助股的职能作出决定，并据以确定 2012 年底前的预
算； 

(b) 审查会议指示执行支助股和感兴趣的缔约国就 2013 年下一次审查会议
前的结构和预算制定详细规划，供 2012年底缔约国会议核准。 

     


